
附件2
关于报送2021级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取得学术成果要求的报告

XX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于  年  月  日召开会议，应到委员  名，实到委员  名。经讨论，现将本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所属学科（专业）/类别的申请学位取得学术成果要求报送学位办公室，相关说明如下：

一、新增以下学科（专业）/类别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取得学术成果要求
1.学术型：

2.专业学位型：
二、对照2020级硕士研究生的要求，修订以下学科（专业）/类别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取得学术成果要求

1.学术型：

2.专业学位型：
三、以下学科（专业）/类别沿用2020级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取得学术成果要求
1.学术型：

2.专业学位型：
附件：2021级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取得学术成果要求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：         （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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